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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未作答辩。 

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1.丰宾

公司、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赔偿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存

货损失 86815.49 元；2.丰宾公司、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赔偿轩

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装修费 52125.8 元、设备 50590+5800

元；3.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退还进场费 50000 元、押金 20000 元、

赔偿违约损失 79599.39 元；4.丰宾公司、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

赔偿（利息以 1-3 项请求本金 392322.36 元为基数，按 LPR 自起

诉之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）；5.丰宾公司、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

赔偿支付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律师费 6000-41391.68 元；

6.丰宾公司、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承担连带责任。 

一审法院判决：驳回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的全部诉

讼请求。一审案件受理费 7184.84 元，由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

熊炳钦承担。 

经本院审理查明，一审法院庭审时询问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

熊炳钦在本案中主张的侵权行为是什么，其代理人回答“丰宾公

司 2023 年 7 月 16 日开始断水断电……”。一审法院询问轩逸便

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要求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赔偿违约损失，

是否改变起诉案由，其代理人回答“不改变起诉案由，坚持侵权

责任纠纷案由”。 

一审查明的事实清楚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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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百二十条规定，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，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

权人承担侵权责任。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主张丰宾公司、

总铺师公司、罗东霞对其实施了断水断电的侵权行为，为此诉请

赔偿损失。本院对此分析如下：首先，丰宾公司作为出租人，其

与总铺师公司签订的《食堂租赁合同》及《食堂租赁合同之补充

协议》明确约定，总铺师公司仅限提供餐饮服务，不得从事百货

售卖业务。熊炳钦与罗东霞签订《租赁合同》后，将案涉房屋用

于经营小卖部，违反了上述合同约定。尽管熊炳钦主张丰宾公司

应当知道转租行为，但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丰宾公司在六个

月内知情并同意转租。相反，丰宾公司在发现转租行为后，多次

通过书面和口头方式通知总铺师公司及熊炳钦停止经营并搬离，

给予了合理的时间。丰宾公司在此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。

丰宾公司采取断水断电措施，是在多次通知无效后，为保护自身

合法权益而采取的必要措施，未超出合理限度，不构成侵权。其

次，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并非断水断电的行为人，轩逸便利店、

郭小林、熊炳钦主张总铺师公司及罗东霞赔偿因断水断电给其造

成的损失，缺乏事实依据。综上，一审法院认定丰宾公司、总铺

师公司、罗东霞不构成侵权，据此驳回本案全部诉讼请求，实体

处理正确。罗东霞与熊炳钦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，与本案属于不

同的法律关系。熊炳钦若认为罗东霞违反合同约定造成其损失，

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。 

综上所述，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熊炳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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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，应予驳回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

持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

第一项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7184.84 元（已由深圳市光明区轩逸便利店、

郭小林、熊炳钦预交），由深圳市光明区轩逸便利店、郭小林、

熊炳钦负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 

 

审 判 长   沈 炬 

审 判 员   李 东 慧 

审 判 员   杜 博 

 

 

 

 

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书 记 员   刘 丽 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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